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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职成〔2009〕1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举办 2010 年泉州市中等职业学校 

机械类专业学生技能竞赛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，各有关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，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技能竞赛制度，

提高机械类专业教育教学质量。经研究，决定举办泉州市中等职业

学校机械类专业学生技能竞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竞赛项目及参赛对象 

竞赛项目共五项，即：数控加工中心、数控车床、数控铣床、

普通车床加工、钳工。 

参赛对象为我市中等职业学校 2010年在籍学生。 

二、竞赛时间及地点 

（一）数控加工中心、数控车床、数控铣床 

竞赛时间：2010年元月 15日（星期五） 

竞赛地点：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

（二）普通车床加工、钳工 

竞赛时间：2010年元月 22日（星期五） 

竞赛地点：安海职业中专学校 

三、组队方式及报名 



开设机械类专业的学校原则上都应组队参赛，每校一队。各个

项目参赛人数为：数控加工中心 1 人，数控车床 3 人，数控铣床 2

人，普通车床加工 2 人，钳工 3 人（承办学校每个项目可各加 1 人

参赛，但不记入个人名次，只作为选拔组成市队时参考）。 

各校应于 2010年元月 5日前将加盖学校公章的报名表（附件）

寄往泉州市职教中心（地址：丰泽区坪山路南段西侧）陈君瑜收，

并发电子邮件至 cheeror@163.com。 

四、奖项设置 

每个竞赛项目按参赛人数的 10%设一等奖，20%设二等奖，30%

设三等奖，对参赛人数不足 10人的竞赛项目设一等奖 1个，二等奖

1个，三等奖 2个，并颁发获奖证书。对获得本次竞赛一、二、三等

奖选手的指导教师，授予指导教师奖，颁发获奖证书（每位学生的

指导教师最多限两人）。根据竞赛结果，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代表

我市参加 2010年省中职学校技能大赛。 

五、其它 

竞赛的具体报到时间及地点等有关事宜由泉州市职教中心另行

通知。 

 

附件：2010年泉州市中职学校机械类专业学生技能竞赛报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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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0 年泉州市中职学校机械类专业学生技能竞赛 

报 名 表 

学校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领队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
项目 选手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联系电话 备注 

     
数控加工中心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数控车床 

     

     

     数控铣床 

     

     

     普通车床加工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钳工 

     

说明：1、本表须加盖学校公章，于 2010年元月 5日前寄往泉州市职教中心（地址：
丰泽区坪山路 255号）陈君瑜收，并发电子邮件至 cheeror@163.com。 

2、请主办校在备注栏中用“加”字注明该生为增加名额，不计入个人名次。 


